2015年团区委部门决算补充情况说明
现将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补充说明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补充说明
（一）收支情况说明
2015年收入决算128.20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18.18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93.61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26.93万元。
2015年支出决算162.97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40.81     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122.27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56万元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0.55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2.64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2.45万元，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.55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2.64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2.45万元，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1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0.55万元，平均每辆0.55万元。
（三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2015年本部门（单位）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%，其中：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%。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（单位）共有车辆1辆，其中，副厅（市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1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    辆，；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台（套）。
二、专业名词解释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。
